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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系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因义务人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所应支付

的额外利息。受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补偿性与惩罚性双重特征及当前迟延履行责任化趋势影响，在执行程

序中其启动与执行应属执行机关职权范畴，不必强制要求权利人提出书面申请。在执行机关适用错误时，

当事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获得相应救济。此外，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适用场域也不应仅限于由执行机关

介入的执行程序，应当允许其他程序中权利人亦向义务人主张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最终达到补偿权利人

金钱损失、惩戒未按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义务人、维护司法权威的多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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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uble delayed performance interest refers to the additional interest that should be paid due to 
the delay in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 of the obligor, as determined by the effective legal docu-
ments, which is directly stipulated by law. Due to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nsatory and 
punitive interest for double delayed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current trend of liability for 
delayed performance, its initiation and execution in the execu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force the right holder to 
submit a written application. When the executing authority applies errors, the parties can 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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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remedies through objection to execution.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double 
delayed performance interes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execution procedures intervened by the 
executing agency. In other procedures, the right holder should also be allowed to claim double 
delayed performance interest from the obligor,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multiple purposes of com-
pensating the right holder for financial losses, punishing the obligor for failing to fulfill the content 
specified in the effective legal documents, and maintaining judici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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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1 这一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章节安排来看，其基本定位为执行措施 2，《民

诉法解释》3 第 480 条、第 504 条及《执行规定》4 第 22 条亦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有所规定。根据《迟延

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解释》，迟延履行利息可具体分为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5，前者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后者则由以未履行债务与迟延履行期间为基础，按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的固定利率直接计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仅为后者。 
民事强制执行，即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取得执行名义的债权人有权请求执行机关运用国家强制力

保障其权利的活动或法律制度[1]。从执行措施这一定位出发，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这一制度的当然之义应

有由具有强制力的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中具体适用。如前所述，当前已有《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解释》

作为专门司法解释，从基数、利率、起算时间等细节对应如何计算该种利息进行解释。但前述法律及司

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加倍迟延履行利息适用程序范围、启动主体，这关系到在现下实践中存在的具有争

议性的问题，如因债务人破产权利人无法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债权、债务人已构成迟延履行但在权利

人未申请强制执行时主动履行主要义务等情形下，是否能计算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此外，出现未计算加

倍迟延履行利息或计算错误等不利后果时的救济途径也尚未完善，因此有必要结合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

度的特征、功能定位及当前出现的内涵责任化表现对相关细节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2.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当前存在问题 

2.1. 启动主体、方式不明确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作为执行措施的功能定位，意味着当事人不能直接通过权利行使的方式取得利息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 260 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

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2我国对于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的明确规定最早见于 1991 年《民事诉讼法》第 232 条，属于“执行措施”章节项下内容。此后，

《民事诉讼法》虽经多次修改，但均未对该条作实质性修改。目前，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由《民事诉讼法》第 260 条规定，仍

属于“执行措施”一章。 
3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4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5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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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金额，而是需要由执行机关作为实施主体行使权力使之得到落实。但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并未对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启动主体作出明确规定，而启动主体作为一程序能否开始的第一要素，执行程序中

对启动主体的确定将影响后续启动方式、后果及相应救济措施等环节的设计及连贯性。 
当前强制执行程序的启动有当事人申请和审判庭直接移送执行两种方式，在后一种方式下，执行机

关可直接根据义务人迟延履行的情形计算相应利息，即法院依职权主动适用。而在前种情形下，执行机

关在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是应主动依职权主动计算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还是应先由当事人申请启

动实施流程，均将对后续环节设计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如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申请执行人需

作为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真正启动主体，就需要其依据执行根据尾部对迟延履行利息载明的相关内容，

在执行申请书中明确主张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并提供义务人构成迟延履行的事实及迟延履行期间等材料作

为计算依据。 

2.2. 不利后果承担及救济方式规则缺位 

对于审判庭直接移送而开始的执行程序，因为不存在执行申请人，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判断生效裁

判文书义务人是否构成迟延履行，并按照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进行

计算及执行。在确定执行法院为启动主体的情况下，就涉及其未能计算该部分利息或计算错误的情况下，

权利人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同时，如要求权利人明确主张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如权利人未提出能否直

接视为其放弃该部分权利，还是可由执行机关在职权范围内进行释明。现有规则中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使用的救济措施或规则都处于缺位状态。 
经过笔者查询公开案例，实务中有权利人以人民法院未执行迟延履行利息违法为由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6。然而公权力机关不作为才是国家赔偿的基础，且迟延履行利息的执行对象是

义务人的不作为，因此这一救济路径是否妥当仍需斟酌，这就涉及计算和执行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究竟属

于当事人申请事项范畴还是法院职权范畴。同时，该申请国家赔偿的做法实际属于行政法框架下的救济

途径，当前仍需要寻找在民事诉讼法体系下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未能成功适用的情形提供救济的路径。 

2.3. 适用情景及权利人范围受限 

执行措施是执行机关强制实现确定法律文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执行措施应以执行程序为依托[2]，
从现有法律条文来看，当前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的适用程序仅为民事执行程序。因此如严格要求，在

执行程序之外，因为不存在执行机关的介入，就不能要求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相应义务的民事主体

支付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这将会导致适用情景及权利人范围的限缩，造成对权利人在义务人未按时履行

义务时获得的补偿不同等的后果，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惩罚义务人、维护司法权威之目的亦将减损。 

3.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双重特征与诉讼模式转变影响 

3.1.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双重特征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因其由民事诉讼法直接规定，且是在当事人约定利息范围外额外支付，并最终支

付给权利人的特殊样态，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解与适用》一书[3]中指出，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具有对义务人施加惩罚及弥补权利人损失的双重功能，据此可以确定加倍迟延履

行利息具有惩罚性及补偿性两方面特征。 
首先，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惩罚性体现在人民法院经审理程序或其他有权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具有强

制性，义务人无正当理由必须遵守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如存在给付内容的则应主动履行。超出

 

 

6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湘 08 委赔 4 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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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约定的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在某种程度上就表现为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为维护生效法律

文书严肃性及司法权威性，对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合理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不遵守民事

诉讼规则而对其施加的惩罚。 
其次，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补偿性体现在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额外弥补，如果仅将其视为人民法院对

义务人不按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惩罚，或蔑视法院裁判的罚款，那么其就应类似于对当事人扰乱法庭

秩序的罚款，由法院收取并最终归入国库[4]，正如德国强制罚款制度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怠金制度，都是

由法院在义务人不履行相关义务时，作出具体罚金的决定，罚金最终都会上缴国库[5]。然而我国民事诉

讼法将收取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对象规定为权利人，即表明其不仅具有惩罚性，还具有对权利人进行额

外补偿之功能。 

3.2. 受诉讼模式转变形成的中空地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也逐步由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以当事人为主

的诉讼模式转变，但受超职权主义思维惯性引导及当前对当事人权利范围界定不清晰等原因的影响，司

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尚未界定明晰的事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目前面临的如执行程序中启动主体、启动

方式不明晰及执行程序外能否适用等问题，亦受该因素之影响。虽然在现有立法说明中，加倍迟延履行

利息的双重特征并无主次之分[6]，在民事诉讼责任视角下，对于不同特征的强调或重视将更加密切地影

响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启动方式，并产生不同的结果。 
立足于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惩罚性，应认为其计算及执行属法院职权范畴事项，因为从法律视角出

发，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而“惩罚”“处罚”只能是有权国家机关基于法律规定向公民或其他主

体施加，并不能由一民事主体向另一平等民事主体施加，且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由《民事诉讼法》直接规

定，具有公益性质。在这种观点下，执行程序中，无论权利人是否在执行申请书中提出对该部分利息的

要求，执行法院都应该主动就义务人迟延履行之事实进行计算并执行，这将极大减轻权利人的负担，使

其不致因为对法律条文未能全面掌握或者遗忘而承受不利益。但与此同时，如果认为加倍迟延履行的计

算属于法院职权范畴，无疑会排除无人民法院或执行机关介入时权利人获得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可能。 
从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补偿性出发，侧重其最终归属于权利人的表现，可认为其属于属当事人权利

范畴，就将对权利人有更高的要求——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是在当事人约定之外的利息，因此当事人如需

获得该部分补偿，应由其积极主张，即权利人应在执行申请书中明确要求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进行计算，

并由权利人提供义务人迟延履行的事实及证据。因此，为厘清现有问题，确定更适合制度目的的启动主

体及方式，需要结合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立法初衷及特征对其功能定位进行重新检视。 

4.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功能定位再检视 

4.1.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立法初衷 

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属于间接执行措施的主要定位无较大争议。间接强制包括

手段的强制和后果的强制，现行法中该制度是针对义务人违反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行为

的执行措施，并非是直接对执行标的采取执行行为，而是对义务人施加可能的额外金钱压力，促使其在

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期间内积极履行相应义务。而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督促义务人及

时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立法时将其设置于“执行措施”章节之下并将其定位为间

接强制执行措施，正是由于该类措施能在直接对债务人财产采取强制措施仍未能实现债权人权利时，通

过给予债务人人身、财产上的不利益，对债务人施加心理压力，促使其积极履行义务[7]。在这一角度上，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同其他间接执行措施如失信惩戒、限制高消费或罚金等具有相同点及相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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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又与其他间接执行措施存在较大差异。如罚金、拘留、限制高消费或失信

惩戒等措施可以先于或大多先于义务人具体的金钱给付或者行为给付进行，执行机关通过拘留限制义务

人人身自由，或通过限制高消费、拒绝其乘坐飞机或高铁等方式使其日常生活受限，促使其不得不履行

相关义务，而在义务人履行债务后，以上措施往往不再继续。 
但是根据《迟延履行利息解释》第四条之规定 7，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只能与主金钱给付同时进行或相

次进行，如执行机关在划扣债务人存款时一并执行，或先执行所欠本金后再执行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即

使规定有例外条款，但在义务人财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双方几乎不可能对先偿还加倍利息而非

本金的清偿顺序达成约定。同时，如果确定先清偿的是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原来的主金钱债务本金在未

获得完全清偿的情况下，还会继续产生利息，则对该部分利息具体数额的提前确定也存在操作上的困难

性。是以在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与实际给付同时或次后发生时，很难确认当事人是因为加倍迟延履行利息

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或金钱压力而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故在实践上其“间接强制”作用实际并

不突出。 

4.2.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内涵责任化 

前述讨论均是基于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在执行措施定位上展开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加倍迟延履

行利息内涵表现出了责任化趋势，即为义务人因未按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而非单一视角下由执行机关采取的措施，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15 条就将《民事诉讼法》第 260 条表述为迟延履行责任 8。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诉讼

文书样式》中也要求裁判文书尾部应包括迟延履行责任告知、诉讼费用负担、上诉权利告知，《人民法

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 1 条明确提出“尾部应当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和告知事项”，并将告知内

容明确为迟延履行利息的特别提示 9。此外，实践中，也有法官或法律职业工作者将其直接视为迟延履行

责任 10。 
在责任化视角下，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适用场域将得到扩张，即不仅限于执行程序。笔者认为，责

任化表现与执行措施定位并不冲突，当前司法实践中将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视为一种民事诉讼法律责任更

为妥当，即其是义务人需要以其自己的财产，承担不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诉讼法律责任，从义务人

被迫给付的结果来看，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亦更偏向于责任。 

5. 责任化视角下适宜采取的启动方式及救济手段 

5.1. 适宜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例外处理 

责任的产生源自义务的违反，就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而言，无论是基于尊重国家法律及司法裁判

的公法义务、还是双方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败诉的一方均应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履行。纵观

 

 

7《迟延履行利息》第四条：“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

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

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9《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 4 条规定：“一审判决中具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在所有判项之后另起一行写明：‘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判决具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属于二审改判的，无论一审判决是否写入了上述告知内容，均应在所有判

项之后另起一行写明上述告知内容。二审维持原判的判决，如果一审判决已经写明上述告知内容，可不再重复告知。”本条所指

的《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即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260 条的原条文序号。 
10 如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张太亮认为[8]，《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的规定为迟延履行责任，但他认为这一条文的立法目

的还是在于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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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延履行利息制度本身，“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已经超越一般赔偿“填平”损失的本

性 11，属于额外惩罚部分。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源自《民事诉讼法》的直接规定，属于法律对双方的直接

权利赋予及义务施加，而不是由当事人之间通过合意或约定形成的权利及义务关系，即区别于迟延履行

利息中的一般债务利息，因此为更好发挥该项制度的功能，应由执行机关主动采取措施而非依赖于当事

人主张。 
此外，如将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启动作为法院职权事项，其双重功能中的补偿性亦不会被忽略，从民

事主体平等的角度出发，一方当事人亦不能对另一方当事人直接进行惩罚，而如果强行将加倍迟延履行

利息作为必须由当事人主张的制度，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当事人未能成功启动，其补偿性及惩罚性功能均

无从实现，又或者当事人主动放弃补偿，但并不意味着也有权利代表相关机关放弃对义务人的惩罚。因

此，将其作为执行机关应依职权启动的事项能实现惩罚性与补偿性兼顾的最终效果。 
此外，由于民事司法是一种公共服务，其规范天然就具有强制性——个体的意志不能改变其规范或

者规避其适用，当事人进行主义因此要被合理限制，职权主义则应被强化[9]，要求义务人按照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履行其义务，不仅意味着对权利人权利之保护，还意味着对《民事诉讼法》及司法

体系尊严之树立，因此在执行程序中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与执行应属职权范畴，由执行机关直接启

动更能兼顾其双重功能，并且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实践观点亦支持前述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 (2020 修订)》第 22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十日内发出

执行通知。执行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还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根据该规定，无论申请执行人是否申请，法院在执

行通知书中均应责令被执行人承担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对此也是持肯定意见，支

持无论文书是否载明或当事人是否申请，均支付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在(2016)最高法执监 430 号广州正中

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监督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执行证书中虽

未载明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但“在执行证书

生效日之后，本案依法应同时计算执行证书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此外，除加

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以外的间接强制执行措施，亦无需权利人申请，由执行机关依据具体情况主动适用，

应保障执行措施启动统一化。 

5.2. 救济方案设计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在执行程序中，计算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属于法院职权范畴，因此无论生效法律

文书中是否载明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及权利人是否主张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权利人明确表

示放弃或免除的除外)，执行机关均应直接要求义务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避免权利人

不清楚法律规定而未在执行申请中明确提出的情形，如权利人未明确主张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执行机关

需向其释明，提示其增加执行请求或明示放弃该部分利息。 
对于执行机关未计算或计算错误的，笔者认为，义务人因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救济不能再起诉，

因为没有诉的利益，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也不是双方争议的主要法律关系，故可以通过由当事人向执行法

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方式解决。因为未能计算或计算错误属于法院执行行为错误，而不涉及财产的实

际权属争议或者实体法律关系争议，通过执行行为异议–复议的方式，能使本矛盾在执行程序中直接纠

正，避免开启其他程序拖延执行程序效率，使权利人及义务人利益均能得到保障。 

 

 

11同参考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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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例外情形下的处理 

虽然在执行程序中，加倍迟延履行利息作为执行措施之一，其计算应由执行机关启动及主导，但是

其特有的补偿性特征、最终由权利人获得的结果及当前表现出来的内涵责任化趋势，为其可在其他程序

中适用提供了可能。 
从责任视角出发，义务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积极履行义务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其需要承担相

应的责任，不能因未在执行程序中或无执行机关介入而对权利人区别对待。具体而言，权利人则可以根

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向有关第三方如破产企业管理人要求计算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并获得

清偿。在义务人已构成迟延履行后，如权利人尚未向执行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其可直接受领义务人对加

倍迟延履行利息的给付，如义务人以已履行主要义务为由拒绝支付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应允许权利人可

直接向执行机关申请就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单独执行。 

6. 结语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并非我国民事诉讼法独有的制度，诸多细节问题的完善需要立足其本质特征

及内在逻辑。同时，我国推动《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的当下，对加倍迟延履行利息适用细节的进一步

明确，关系到《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体系及其如何与《民事诉讼法》的平稳衔接之问题，亦是本文希

望讨论该制度的原因所在。本文希望通过对该制度个别细节的深入讨论，为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在今

后的完善方向提供思考。 

参考文献 
[1] 谭桂秋. 民事执行原理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160. 

[2] 江伟, 肖建国. 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J]. 法学家, 2001(4): 83.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解与适用[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

社, 2012: 405. 

[4] 付陈友. 民事诉讼中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研究[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2(4): 24-27. 

[5] 尹志勇. 域外迟延履行判决的经济制裁措施[N]. 人民法院报, 2020-11-06(第 8 版). 

[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06. 

[7] 许世宦. 金钱及物交付执行之间接强制[J].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2008(2): 152. 

[8] 张太亮. 执行迟延履行责任的司法困境及实践完善[J]. 人民司法, 2013: 108. 

[9] 王福华. 民事诉讼的社会化[J]. 中国法学, 2018(1): 30.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6448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之细节建构
	摘  要
	关键词
	The Detailed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Delay Performance Interest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当前存在问题
	2.1. 启动主体、方式不明确
	2.2. 不利后果承担及救济方式规则缺位
	2.3. 适用情景及权利人范围受限

	3.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双重特征与诉讼模式转变影响
	3.1.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双重特征
	3.2. 受诉讼模式转变形成的中空地带

	4.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制度功能定位再检视
	4.1.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的立法初衷
	4.2. 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内涵责任化

	5. 责任化视角下适宜采取的启动方式及救济手段
	5.1. 适宜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例外处理
	5.2. 救济方案设计
	5.3. 例外情形下的处理

	6. 结语
	参考文献

